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我们作为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

真、负责的态度，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立场，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议案

内容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就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收购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

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出

具相关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由双方协商一致拟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方式公平合理。 

3、公司聘请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

评估业务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标的资

产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

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本次评估工作符合法律法规、评估准则及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了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果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资产

的市场价值。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收购北京精

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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